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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 

提 名 候 選 人 程 序  

 

第 一 部 分 ： 獲 提 名 的 資 格 及 喪 失 獲 提 名 的 資 格  

3 . 1  有 關 在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資

格 及 喪 失 獲 提 名 資 格 的 法 例 規 定 ， 載 於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

條 例 》 。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程 序 ， 則 在 選 管 會

制 定 的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中 訂 明 。  [ 2 0 1 4 年 1 0
月 修 訂 ]  

獲 提 名 的 資 格  

3 . 2 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的 人 方 有 資 格 在 現 有 鄉 村 或 墟

鎮 的 選 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：  

( a )  年 滿 2 1 歲 ；  

( b ) 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 

( c )  已 登 記 並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該 現 有 鄉 村 或 墟 鎮

的 選 民 ；  

( d )  是 該 現 有 鄉 村 或 墟 鎮 的 居 民 ， 並 在 緊 接 提

名 之 前 的 6 年 內 一 直 是 該 村 或 墟 鎮 的 居 民 ；  

( e )  並 未 有 按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所
列 舉 的 情 形 下 喪 失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的 資 格 (見
上 文 第 2 . 2 7 段 )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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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並 未 有 按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3 條 或
任 何 其 他 法 例 所 列 舉 的 情 形 下 喪 失 獲 提 名

為 候 選 人 或 當 選 為 該 村 居 民 代 表 或 該 墟 鎮

街 坊 代 表 的 資 格 (見 下 文 第 3 . 8 段 )。  

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2 ( 1 )及 ( 2 A )條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
修 訂 ]  

3 . 3  就 原 居 鄉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選 舉 ， 符 合 以 下

條 件 的 人 方 有 資 格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︰  

( a )  是 該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原 居 民 ；  

( b )  年 滿 2 1 歲 ；  

( c ) 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 

( d ) 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(就 “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”的 定
義 ， 請 參 閱 下 文 第 3 . 5 至 3 . 7 段 )；  

( e )  已 登 記 並 有 資 格 登 記 為 該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

代 表 鄉 村 的 選 民 ；  

( f )  並 未 有 按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所
列 舉 的 情 形 下 喪 失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的 資 格 (見
上 文 第 2 . 2 7 段 )； 以 及  

( g )  並 未 有 按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3 條 或
任 何 其 他 法 例 所 列 舉 的 情 形 下 喪 失 獲 提 名

為 候 選 人 或 當 選 為 該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的 資 格

(見 下 文 第 3 . 8 段 )。  

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2 ( 2 )條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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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4  如 上 文 第 2 . 3 8 段 所 述 ， 如 果 原 居 民 已 登 記 為
其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選 民 ， 而 欲 將 所 登 記 的 原

屬 鄉 村 改 為 其 配 偶 所 屬 的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， 他

／ 她 將 既 不 符 合 資 格 在 其 配 偶 所 屬 的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

表 鄉 村 參 選 ， 也 沒 有 資 格 在 其 原 屬 的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

表 鄉 村 參 選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“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”  

3 . 5 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並 沒 有 列 明 “ 通 常 在 香 港 居

住 ” 的 定 義 。 一 個 人 是 否 “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” ， 需 考 慮

多 個 元 素 及 個 別 個 案 的 具 體 情 況 ， 根 據 相 關 的 法 庭 判 例

而 作 出 判 斷 ，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， 亦 不 能 僅 因 某 人 在 外 地 另

有 居 所 而 斷 定 其 不 是 “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” 。 根 據 法 庭 的

案 例 9， 任 何 人 如 果 是 合 法 、 自 願 和 以 定 居 為 目 的 而 在

某 地 方 居 住 (例 如 讀 書 、 工 作 或 居 留 等 )， 不 論 時 間 長
短 ， 他 ／ 她 會 被 視 為 通 常 在 那 地 方 居 住 。 如 果 他 ／ 她 只

是 暫 時 因 某 種 原 因 不 身 處 在 那 地 方 ， 仍 會 被 視 為 是 通 常

在 那 地 方 居 住 。 案 例 亦 指 出 一 個 人 可 以 同 時 在 兩 個 地 方

通 常 居 住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3 . 6  一 般 而 言 ， 如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以 往 一 直 在 香

港 長 期 居 住 ， 因 個 人 理 由 需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另 設 居

所 ， 但 期 間 仍 不 時 回 港 生 活 (例 如 處 理 事 務 、 社 交 或 家
庭 團 聚 )， 可 被 視 為 仍 與 香 港 保 持 某 程 度 上 的 合 理 聯
繫 。 一 個 必 須 同 時 考 慮 的 條 件 是 ， 根 據 選 舉 法 例 ， 該 人

必 須 同 時 能 夠 提 供 一 個 在 香 港 的 唯 一 或 主 要 居 所 的 住 址

作 選 民 登 記 之 用 (即 並 非 只 是 通 訊 地 址 ， 而 是 他 ／ 她 在
香 港 慣 常 入 住 的 居 所 地 址 )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須 按 個 案 的
實 際 情 況 ， 判 斷 他 ／ 她 是 否 仍 然 符 合 法 例 中 有 關 “ 通 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劉 山 青 訴 廖 李 可 期  [ 1 9 9 5 ]  5  H K P L R  2 3  案 引 述  R . v  B a r n e t  

L o n d o n  B o r o u g h  C o u n c i l ,  e x  p a r t e  S h a h  [ 1 9 8 3 ]  2  A C  3 0 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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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香 港 居 住 ” 的 規 定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3 . 7  總 括 而 言 ， 要 斷 定 某 人 是 否 “ 通 常 在 香 港 居

住 ” ， 必 須 考 慮 該 人 的 個 人 情 況 ，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可 以 簡

單 裁 斷 的 問 題 。 如 有 疑 問 ， 準 候 選 人 應 諮 詢 其 獨 立 的 法

律 顧 問 。  [ 2 0 0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喪 失 獲 提 名 的 資 格  

3 . 8  任 何 人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， 即 喪 失 在 鄉 郊 代 表 選

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資 格 及 當 選 為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鄉

郊 代 表 的 資 格 ：  

( a )  是 司 法 人 員 ；  

( b )  已 在 香 港 或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被 判 處 死 刑 或 監

禁 (不 論 如 何 稱 述 )， 但 既 未 服 該 刑 罰 或 任
何 替 代 刑 罰 ， 而 亦 未 獲 赦 免 10；  

( c )  已 被 裁 定 犯 叛 逆 罪 ；  

( d )  在 獲 提 名 當 日 或 選 舉 當 日 ， 正 因 服 刑 而 受

監 禁 ；  

( e )  在 選 舉 舉 行 日 期 前 的 5 年 內 ， 被 裁 定 或 曾

被 裁 定 觸 犯 以 下 罪 行 ：  

( i )  任 何 罪 行 (不 論 是 在 香 港 或 是 在 任 何
其 他 地 方 被 定 罪 )， 並 就 該 罪 行 被 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原 訟 法 庭 於 2 0 1 2 年 6 月 2 1 日 就 黃 軒 瑋 及 另 一 人 訴 律 政 司 司 長 (高
院 憲 法 及 行 政 法 訴 訟 2 0 1 2 年 第 5 1 號 及 5 4 號 )給 予 書 面 判 詞 ， 裁
定 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(第 5 4 2 章 )第 3 9 ( 1 ) ( b )條 (與 上 文 第 3 . 8 ( b )段 列
出 的 情 況 相 若 )相 類 的 條 文 違 憲。政 府 已 於 2 0 1 2 年 7 月 1 2 日 宣 布
決 定 不 會 就 有 關 判 決 提 出 上 訴 。 日 後 的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會 按 當 時 生
效 的 法 例 進 行 。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在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，
並 對 他 ／ 她 的 提 名 資 格 有 疑 問 ， 可 徵 詢 獨 立 的 法 律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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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為 期 超 逾 3 個 月 而 不 得 選 擇 以 罰 款
代 替 的 監 禁 (不 論 是 否 獲 得 緩 刑 )；  

( i i )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所 訂 明
的 舞 弊 行 為 或 非 法 行 為 ；  

( i i i )  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 (第 2 0 1 章 )第 I I 部
所 訂 明 的 罪 行 ； 或  

( i v ) 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下 的 現 行 規 例 所 訂 明

的 任 何 罪 行 11；  

( f )  因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或 任 何 其 他 法 律 的

施 行 而 沒 有 資 格 或 喪 失 資 格 ；  

( g )  是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政 府 的 代 表 或 該 政 府 的

受 薪 政 府 人 員 ；  

( h )  是 香 港 以 外 任 何 地 方 的 國 家 級 、 地 區 級 或

市 級 立 法 機 關 、 議 院 或 議 會 (中 華 人 民 共 和
國 的 全 國 或 地 方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或 人 民 協 商

機 構 除 外 )的 成 員 ；  

( i )  是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， 或 於 過 去 5 年 內 在

沒 有 向 債 權 人 全 數 償 還 債 務 的 情 況 下 ， 獲

解 除 破 產 或 與 其 債 權 人 達 成《 破 產 條 例 》(第
6 章 )所 指 的 自 願 安 排 的 人 ；  

( j )  在 選 舉 舉 行 日 期 前 的 5 年 內 ， 因 拒 絕 或 忽

略 作 出 指 明 誓 言 12而 根 據 法 律 離 任 或 喪 失 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所 訂 明 的 罪 行 是 指 根 據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9 0 條 ， 任 何
人 在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中 作 出 其 明 知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的 陳 述 ， 或
罔 顧 實 情 地 在 要 項 上 作 出 不 正 確 的 陳 述 ， 或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； 以 及
根 據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選 民 登 記 規 例 》 第 3 2 條 ， 例 如 (但 不 限 於 )濫
用 或 不 適 當 使 用 選 民 登 記 冊 或 該 冊 的 任 何 摘 錄 所 載 的 個 別 人 士 資
料 。  

12 指 明 誓 言 指 根 據 法 律 作 出 的 以 下 誓 言 ： 宣 誓 者 會 擁 護 《 中 華 人 民
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》 (“《 基 本 法 》” )、效 忠 中 華 人 民
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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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或 就 任 的 資 格 ， 或 被 按 照 任 何 法 律 宣

告 、 宣 布 或 裁 定 為 ：  

( i )  違 反 指 明 誓 言 ； 或  

( i i )  不 符 合 擁 護 《 基 本 法 》 、 效 忠 中 華 人 民

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法 定 要 求 和 條

件 ；  

( k )  根 據 《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》 (第 1 3 6 章 )被 裁 斷 為
因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而 無 法 處 理 和 管 理 其

財 產 及 事 務 ； 或  

( l )  就 居 民 代 表 及 街 坊 代 表 而 言 ， 不 再 是 該 現

有 鄉 村 或 墟 鎮 的 居 民 。  

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3 條 ]  [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2
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
修 訂 ]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提 名 時 間 與 方 法  

提 名 時 間  

3 . 9  有 意 參 選 的 人 士 可 在 刊 登 於 憲 報 的 公 告 中 所

指 定 的 提 名 期 內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
例 》 第 4 及 5 條 ]。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須 不 少 於 7
天 ， 而 且 必 須 於 投 票 日 前 最 少 1 2 天 之 前 終 結 [《 鄉 郊 代
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5 條 ]。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主 任 會
以 “ 候 選 人 應 辦 事 項 備 忘 ” (見 附 錄 一 )的 格 式 向 各 候 選
人 提 供 選 舉 時 間 表 。 選 舉 主 任 在 提 名 期 內 的 每 個 工 作 天

(即 公 眾 假 期 以 外 的 任 何 一 天 )的 通 常 辦 公 時 間 (即 由 星
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， 星 期 六 則 由 上 午 九

時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)接 收 提 名 。 候 選 人 應 盡 早 交 付 提 名 表



 

 

46 

格 ， 以 便 提 名 表 格 出 現 任 何 錯 漏 時 ， 亦 有 充 分 時 間 在 提

名 期 結 束 前 作 出 更 正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
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提 名 方 法  

3 . 1 0  選 管 會 指 明 的 提 名 表 格 可 向 任 何 民 政 事 務 處

或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部 索 取 ， 或 從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網 站 下

載 (網 址 為 w w w . h a d . g o v . h k / r r e )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1 1 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包 括 ( a )提 名 部 分 和 ( b )候 選 人
同 意 提 名 及 資 格 聲 明 部 分 ：  

( a )  提 名 部 分  

提 名 部 分 必 須 由 最 少 5 名 已 登 記 為 該 鄉 郊 地
區 的 選 民 (候 選 人 以 外 者 )簽 署 ， 而 每 名 選 民
就 某 一 鄉 郊 地 區 可 簽 署 的 提 名 表 格 數 目 不

得 超 過 空 缺 代 表 的 數 目 。 當 載 有 某 選 民 簽

署 並 已 交 付 選 舉 主 任 的 提 名 表 格 數 目 達 到

上 述 法 定 限 額 (即 某 一 鄉 郊 地 區 須 填 補 的 空
缺 代 表 數 目 )， 該 選 民 在 任 何 其 他 提 名 表 格
上 的 簽 署 將 會 無 效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
第 2 5 ( 1 )、 ( 2 )及 ( 3 )條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然 而 ， 倘 某 選 民 所 簽 署 的 提 名 被 裁 定 無 效 ，

或 有 關 候 選 人 撤 回 其 提 名 或 已 去 世，該 選 民

則 可 在 有 關 的 提 名 期 限 結 束 前 可 以 作 出 另

一 項 提 名，而 他 ／ 她 在 後 者 的 提 名 表 格 上 的

簽 署 是 為 有 效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
2 5 ( 4 )條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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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注 意 ：  

候 選 人 如 在 提 名 期 最 後 數 天 交 付 提 名 表

格 ， 其 提 名 表 格 的 簽 署 人 數 目 最 好 比 規 定

為 多 ， 以 免 其 中 任 何 簽 署 人 其 後 被 發 現 並

不 符 合 資 格 ， 而 令 提 名 失 效 。 候 選 人 應 確

保 在 其 提 名 表 格 簽 署 的 選 民 是 符 合 資 格 的

人 士 ， 以 及 該 些 選 民 已 簽 署 的 提 名 表 格 數

目 並 不 超 過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空 缺 代 表 數

目 。 每 名 選 民 須 親 自 在 其 所 提 名 候 選 人 的

提 名 表 格 上 簽 署 。  [ 2 0 0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
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任 何 人 不 可 使 用 非 法 方 法 促 成 選 民 提 名 或

不 提 名 某 人 為 候 選 人 。 根 據 《 刑 事 罪 行 條

例 》(第 2 0 0 章 )第 2 4 條 ， 恐 嚇 是 違 法 行 為 ，
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判 處 罰 款 及 監 禁 2
年 ， 或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判 處 監 禁 5
年 。 行 賄 亦 屬 舞 弊 行 為 ， 可 判 處 罰 款 及 監

禁 。  [ 2 0 0 5 年 9 月 新 增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及
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候 選 人 亦 須 遵 守《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條 例 》 (第
4 8 6 章 )附 表 1 的 保 障 資 料 第 4 原 則 ， 以 保 障
所 持 有 提 名 表 格 上 簽 署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候

選 人 須 採 取 所 有 切 實 可 行 的 步 驟 ， 確 保 上

述 個 人 資 料 受 保 障 ， 不 會 在 未 獲 准 許 的 或

意 外 的 情 況 下 被 查 閱 、 處 理 、 刪 除 、 喪 失

或 使 用 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1 8 年 1 0
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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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候 選 人 同 意 提 名 及 資 格 聲 明 部 分  

根 據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， 候 選 人 必 須 填

妥 提 名 表 格 及 聲 明 部 分 ， 並 由 1 名 見 證 人 13

簽 署 作 實 。 候 選 人 聲 明 他 ／ 她 會 擁 護《 基 本

法 》及 保 證 效 忠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。 [《 鄉 郊 代
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4 條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任 何 人 在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中 (包 括 提 名 表
格 及 聲 明 部 分 )作 出 他 ／ 她 明 知 在 要 項 上 屬
虛 假 的 陳 述 ， 或 罔 顧 實 情 地 在 該 等 文 件 中

作 出 在 要 項 上 不 正 確 的 陳 述 ， 或 在 該 等 文

件 中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可 判 處 第 2
級 罰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[《 鄉 郊 代
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9 0 條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
新 增 ]  

必 須 注 意 ：  

任 何 人 士 均 不 得 在 多 於 1 個 鄉 郊 地 區 獲 得 提
名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2 ( 4 )條 ]。 當 某
人 交 付 提 名 表 格 時 ， 如 先 前 曾 在 其 他 鄉 郊

地 區 被 提 名 ， 則 必 須 已 撤 回 以 前 所 有 的 其

他 提 名 。 他 ／ 她 須 在 提 名 表 格 內 聲 明 並 未

在 任 何 其 他 鄉 郊 地 區 獲 得 提 名 ， 或 如 先 前

曾 在 其 他 鄉 郊 地 區 獲 得 提 名 ， 則 聲 明 已 撤

回 以 前 所 有 的 提 名 。 當 一 名 候 選 人 已 正 式

獲 得 提 名 (請 參 閱 下 文 第 3 . 1 5 段 )， 其 後 如 再
獲 提 名 ， 該 項 提 名 將 會 無 效 而 不 獲 接 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見 證 人 是 指 任 何 年 滿 1 8 歲 並 持 有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的 人 士。根 據《 鄉
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( 1 )條 ，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是 指 身 分 證 或 向 某 人
發 出 而 可 獲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接 受 為 該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的 任 何 其 他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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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1 0 ( 3 ) ( d )條 ]。  
[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候 選 人 應 確 保 在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之 前 已 將 提 名 表 格 填 妥 。

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1 2  提 名 表 格 填 妥 後 ， 須 由 候 選 人 在 提 名 期 內 的

工 作 天 (即 公 眾 假 期 以 外 的 任 何 一 天 )， 在 通 常 辦 公 時 間
內 (即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及 星 期 六 上
午 九 時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) 親 自 交 付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主

任 (見 第 3 . 9 段 )。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例 如 候 選 人 暫 時 離 開
香 港 、 因 抱 恙 或 正 接 受 隔 離 檢 疫 等 而 未 能 親 自 交 付 提 名

表 格 ， 選 舉 主 任 可 批 准 候 選 人 以 其 他 方 式 將 提 名 表 格 交

付 給 選 舉 主 任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7 ( 1 ) ( f )條 ]
選 舉 主 任 可 拒 絕 接 納 任 何 內 容 有 實 質 更 改 的 提 名 表 格 。  
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1 3  直 至 相 關 的 選 舉 結 果 公 告 刊 登 前 ， 選 舉 主 任

會 在 通 常 辦 公 時 間 內 ， 於 其 辦 事 處 讓 公 眾 免 費 查 閱 提 名

表 格 的 副 本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1 3 條 ]。 如 選
舉 主 任 決 定 某 提 名 無 效 (請 見 下 文 第 三 部 分 )， 他 ／ 她 必
須 在 提 名 表 格 上 批 註 其 決 定 及 作 出 該 決 定 的 理 由。 [《 鄉
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 1 條 ]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申 報 虛 假 資 料  

3 . 1 4  候 選 人 如 明 知 及 故 意 地 在 提 名 表 格 的 重 要 事

項 內 申 報 虛 假 資 料 或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， 即 觸 犯 《 鄉 郊 代 表

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9 0 條 的 規 定 。 該 條 文 列 明 任 何 人 在 與
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中 作 出 他 ／ 她 明 知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的 陳

述 ， 或 罔 顧 實 情 地 在 該 等 文 件 中 作 出 在 要 項 上 不 正 確 的

陳 述 ， 或 在 該 等 文 件 中 遺 漏 任 何 要 項 ， 均 屬 違 法 ， 可 判

處 第 2 級 罰 款 ( 5 , 0 0 0 元 )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該 條 文 亦 指 出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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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指 為 施 行 該 規 例 而 規 定 或 使 用 的 表 格 、

聲 明 等 。 再 者 ， 在 法 例 規 定 的 文 件 中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， 亦

違 反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第 3 6 條 ， 可 判 處 監 禁 2 年 及 罰
款 。 違 反 上 述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9 0 條 的 規 定
屬 訂 明 罪 行 ， 如 同 因 觸 犯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
所 指 的 舞 弊 或 非 法 行 為 被 定 罪 而 喪 失 資 格 一 樣 (按 本 指
引 第 1 5 . 5 2 及 1 6 . 3 8 段 所 述 )。 該 候 選 人 即 使 當 選 ， 根 據
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9 ( 1 ) ( d ) ( i v )條 ， 他 ／ 她 亦 會 因
此 而 喪 失 擔 任 鄉 郊 代 表 的 資 格 。  [ 2 0 0 5 年 9 月 、 2 0 1 0
年 1 0 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
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 

3 . 1 5 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由 選 舉 主 任 決 定 。 選 舉 主 任 收

到 提 名 表 格 後 ，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會 盡 快 決 定 提 名 是

否 有 效 ， 並 在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1 4 天

內 刊 登 公 告 ， 述 明 哪 些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。 [《 鄉 郊
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7 條 及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
1 0 及 1 5 條 ]  [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1 6  選 舉 主 任 如 發 現 有 關 提 名 可 能 因 某 些 錯 漏 而

告 無 效 ， 而 這 些 錯 漏 可 趕 及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予 以 更 正 ，

則 會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在 決 定 該 提 名 無 效 之 前 ， 給

予 有 關 候 選 人 更 正 錯 漏 的 合 理 機 會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
規 例 》第 9 條 ]。 例 如 ， 若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上 的 簽 署 人 的
資 格 受 懷 疑 ， 準 候 選 人 可 獲 准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盡 快 於 交

付 提 名 表 格 後 找 另 一 簽 署 人 代 替 。 然 而 ， 在 提 名 期 結 束

後 ， 便 不 得 替 換 簽 署 人 ， 且 不 可 重 新 交 付 提 名 表 格 。  
[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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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1 7  若 在 提 名 期 限 結 束 後 ， 提 名 表 格 上 的 錯 漏 仍

未 更 正 ， 則 該 提 名 會 作 無 效 論 。  

3 . 1 8  在 決 定 提 名 有 效 與 否 時 ， 選 舉 主 任 可 要 求 候

選 人 提 供 其 認 為 需 要 的 額 外 資 料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
規 例 》 第 7 ( 3 )條 ]  

3 . 1 9  有 關 提 名 必 須 載 列 所 有 在 提 名 表 格 內 規 定 要

提 供 的 資 料 及 簽 署 或 選 舉 主 任 要 求 提 供 的 其 他 資 料 ， 而

候 選 人 須 已 作 出 上 文 第 3 . 1 1 段 ( b )項 所 述 的 聲 明 ， 否 則
無 效 。  [ 2 0 1 1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2 0  在 不 損 害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2、 2 3、 2 4
及 2 5 條 的 原 則 下 14， 選 舉 主 任 只 可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決 定 某

名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無 效 ：  

( a )  簽 署 人 的 數 目 或 資 格 不 符 合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

條 例 》 第 2 5 條 的 規 定 ；  

( b )  提 名 表 格 ， 包 括 提 名 部 分 及 聲 明 部 分 未 按

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7 條 的 規 定 填
妥 或 簽 署 ；  

( c )  選 舉 主 任 根 據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， 信 納

該 名 候 選 人 沒 有 資 格 獲 提 名 ， 或 已 喪 失 獲

提 名 資 格 ；  

( d )  候 選 人 在 同 一 選 舉 中 已 在 其 他 鄉 郊 地 區 獲

提 名 ， 而 選 舉 主 任 不 信 納 他 ／ 她 在 其 他 鄉

郊 地 區 中 已 退 出 競 選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請 參 閱 第 3 . 2、 3 . 3、 3 . 8、 3 . 1 1 及 3 . 1 4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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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選 舉 主 任 信 納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； 或  

( f )  提 名 表 格 並 非 在 提 名 期 內 妥 為 交 付 (見 上 文
第 3 . 9 及 第 3 . 1 2 段 )。  

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 0 ( 3 )條 ]  [ 2 0 1 4 年 1 0 月
修 訂 ]  

3 . 2 1  選 舉 主 任 在 決 定 某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該

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後 ， 如 在 投 票 日 前 接 獲 證 明 並 信 納 該 候

選 人 已 去 世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必 須 公 開 宣 布 該 候 選 人 已 去

世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宣 布 哪 名 或 哪 些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

該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。 如 該 名 已 去 世 的 候 選 人 在 有 關 鄉 郊

地 區 的 選 舉 中 無 需 競 逐 ， 而 選 舉 主 任 已 公 開 宣 布 有 關 候

選 人 妥 為 選 出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無 須 作 出 上 述 宣 布 。 [《 鄉 郊
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8 ( 1 )、 ( 2 )及 ( 3 )條 以 及 《 鄉 郊 代 表 選
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 7 條 ]  [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2 2  選 舉 主 任 在 決 定 某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該

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後 ， 如 在 投 票 日 前 接 獲 證 明 並 信 納 該 候

選 人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資 格 ， 則 選 舉 主 任 必 須 更 改

該 項 決 定 ， 示 明 該 候 選 人 並 非 獲 有 效 提 名 。 選 舉 主 任 亦

必 須 公 開 宣 布 該 項 決 定 已 被 更 改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宣 布 哪 名

或 哪 些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該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。 如 該

名 已 喪 失 資 格 的 候 選 人 在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舉 中 無 需 競

逐 ， 而 選 舉 主 任 已 公 開 宣 布 該 候 選 人 妥 為 選 出 ， 則 選 舉

主 任 無 須 更 改 其 決 定 。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8 ( 4 )、
( 5 )及 ( 6 )條 以 及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第 1 8 條 ]  [ 2 0 1 4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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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部 分 ： 退 出 競 選  

3 . 2 3  候 選 人 只 可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退 出 競 選 ， 他 ／

她 應 填 寫 及 簽 署 一 份 指 明 的 “候 選 人 退 選 通 知 書 ”， 並 由
候 選 人 或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代 理 人 親 自 交 付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。

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6 條 及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
規 例 》 第 1 4 條 ]現 行 法 例 不 容 許 候 選 人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
退 選 ， 亦 沒 有 所 謂 “ 棄 選 ” 的 機 制 。 即 使 有 候 選 人 公 開

聲 稱 所 謂 “ 棄 選 ” ， 其 名 字 仍 會 印 在 選 票 上 ， 選 民 可 在

投 票 時 自 行 選 擇 。 所 有 候 選 人 必 須 遵 守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法

例 ， 包 括 申 報 所 有 選 舉 開 支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
1 0 月 修 訂 ]  

必 須 注 意 ：  

根 據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7 及
第 8 條 ， 任 何 人 士 賄 賂 ， 或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
手 段 ， 或 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， 以 誘

使 候 選 人 退 出 競 選 ， 以 及 任 何 候 選 人 因 索

取 或 收 受 賄 賂 而 退 出 競 選 ， 即 屬 違 法 。

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 

第 五 部 分 ： 有 效 提 名 的 公 告  

3 . 2 4 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須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1 4 天 內 在
憲 報 中 發 表 公 告 ， 刊 登 其 鄉 郊 地 區 所 有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

選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15， 以 及 每 名 候 選 人 經 抽 籤 獲 編 配 的

編 號 (編 號 將 會 印 在 選 票 上 ) 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如 屬 居 民 代 表 或 街 坊 代 表 選 舉 ， 該 地 址 為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表 格 所 填
報 的 主 要 住 址 的 有 關 詳 請 ； 如 屬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， 則 為 候 選 人 的

提 名 表 格 所 填 報 的 地 址 。 詳 情 可 參 閱 提 名 表 格 的 填 寫 表 格 說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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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5 條 ]。 每 名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會 獲 個 別 通 知 同 一
鄉 郊 地 區 的 所 有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。 如 屬 無 需 競 逐 的 選 舉 ，

選 舉 主 任 亦 須 在 憲 報 中 發 表 公 告 ， 宣 布 該 等 候 選 人 為 該

鄉 郊 地 區 妥 為 選 出 的 的 居 民 代 表 、 原 居 民 代 表 或 街 坊 代

表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1 6
條 ]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訂 ]  

 

第 六 部 分 ：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及 候 選 人 簡 介  

3 . 2 5  選 管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為 所 有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

選 人 舉 行 簡 介 會 講 解 關 於 選 舉 的 重 要 事 項 。 在 提 名 期 結

束 後 ， 選 舉 主 任 將 通 知 各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舉 行 抽 籤

程 序 及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。 如 屬 需 競 逐 的 選

舉 ， 選 舉 主 任 會 為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進 行 抽 籤 ， 以 決

定 候 選 人 在 選 票 上 的 編 號 或 排 列 次 序 及 獲 分 配 的 展 示 選

舉 廣 告 的 指 定 位 置 (請 參 閱 第 7 . 3 1 段 )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
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2 6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印 製 候 選 人 簡 介 。 各 候 選 人

經 抽 籤 獲 編 配 顯 示 在 選 票 上 的 候 選 人 編 號 ， 亦 會 印 在 候

選 人 簡 介 上 。 此 簡 介 將 會 在 投 票 日 前 連 同 投 票 通 知 書 郵

寄 給 各 選 民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為 在 懲 教 署 或 其 他 執 法 機

關 的 在 囚 選 民 或 受 羈 押 選 民 提 供 候 選 人 簡 介 。  [ 2 0 0 5
年 2 月 、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
修 訂 ]  

3 . 2 7  候 選 人 可 隨 意 使 用 此 候 選 人 簡 介 為 競 選 作 宣

傳 。 任 何 候 選 人 如 有 意 這 樣 做 ， 應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把 下

列 資 料 送 達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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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一 份 已 填 妥 及 貼 上 1 張 候 選 人 在 最 近 6 個 月
內 所 拍 攝 的 指 定 尺 寸 彩 色 照 片 的 方 格 表；以

及  

 ( b )  另 外 2 張 與 貼 在 方 格 表 上 相 同 的 照 片，背 面
寫 上 候 選 人 姓 名，有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鄉 郊

地 區 的 名 稱 。   

如 候 選 人 未 有 遞 交 方 格 表 ， 候 選 人 簡 介 只 會 印 出 候 選 人

的 姓 名 及 其 候 選 人 編 號 ， 並 在 選 舉 信 息 一 欄 印 出 “ 候 選

人 並 未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” 字 句 。  [ 2 0 0 5 年 2 月 、 2 0 1 0 年
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訂 ]  

3 . 2 8  候 選 人 簡 介 自 我 介 紹 短 文 的 內 容 、 性 質 和 闡

述 方 式 ， 純 屬 候 選 人 的 個 人 構 思 及 創 作 。 除 非 有 任 何 內

容 被 認 為 淫 褻 、 不 道 德 、 不 合 乎 體 統 、 令 人 反 感 、 有 誹

謗 性 、 屬 非 法 、 或 載 有 與 宣 傳 候 選 人 參 選 無 關 的 資 料 ，

否 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不 會 對 內 容 作 出 任 何 改 動 或 增 刪 。

[ 2 0 0 5 年 2 月 新 增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3 . 2 9  為 了 協 助 視 障 人 士 閱 讀 候 選 人 簡 介 的 內 容，候

選 人 可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提 交 電 腦 格 式 的 文 字 版 資 料 以 供

視 障 人 士 以 電 腦 輔 助 軟 件 閱 讀 文 件 內 容 。 有 關 文 字 版 資

料 可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， 於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訂 明 的 限 期 前 遞

交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使 用 這 些 電 腦 格 式 的 文 字 版 資 料 製

作 文 字 版 本 的 候 選 人 簡 介 ， 以 供 上 載 至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鄉

郊 代 表 選 舉 的 網 站 。 如 候 選 人 未 有 提 供 電 腦 格 式 的 文 字

版 資 料 以 製 作 文 字 版 本 的 候 選 人 簡 介 ， 有 關 網 站 只 會 顯

示 他 ／ 她 的 姓 名 及 候 選 人 編 號 ， 並 註 明 候 選 人 未 有 提 供

其 選 舉 信 息 的 文 字 版 本 。 選 管 會 呼 籲 所 有 候 選 人 支 持 此

項 措 施 ， 並 利 用 文 字 版 本 傳 達 其 選 舉 信 息 予 視 障 人 士 。

原 則 上 ， 候 選 人 應 理 解 選 民 的 不 同 需 要 ， 在 競 選 活 動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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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 最 大 的 努 力 ， 確 保 有 不 同 需 要 的 人 士 均 可 以 合 理 地 獲

得 選 舉 信 息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新 增、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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